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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通路標章授權使用作業要點」，名稱並修

正為「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辦理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通路標章授權使用作業要

點」，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辦理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通路標章授權使用作業要點」

署　　長　何晉滄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辦理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通路標章授權使用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落實一鄉鎮一特色（One Town One

Product，簡稱OTOP）政策，推動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通路標章（以下簡稱OTOP通路標

章）授權業務，透過推廣銷售通路，提供消費者購買優質臺灣地方特色產品之管道，

提升臺灣地方特色產業的市場競爭力，擴大商機，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OTOP通路標章，指經本署依法註冊之OTOP標章圖樣。所稱臺灣地方特色產

品（以下簡稱OTOP產品）係指運用臺灣在地素材製作，凸顯在地傳統、呈現獨特生活

風格，且具有歷史性、文化性及獨特性等特質之地方特色產品。

三、OTOP通路標章授權之申請對象如下：

（一）實體通路：

１、具通路管理、推動或實際營運之合法登記民間業者。

２、直轄市、縣（市）政府或中央政府各機關（構），或其轄之營業單位。

（二）網路與行動軟體通路：合法登記營運之國內外網路及行動裝置應用軟體通路

業者。

　　前項申請對象應具備下列資格條件：

（一）實體通路：

１、合法經營且實際營運商譽良好者。

２、通路設立之所在立地或商圈應具備人潮聚集度，以確保後續通路經營之績

效。

３、應提供適當之基礎公共設施（含停車空間及盥洗室等），或取得周邊公共

場所管理機構相關設施之授權使用。

４、OTOP通路標章授權範圍內，應全數上架城鄉特色網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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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與行動軟體通路：

１、合法經營且實際營運商譽良好者。

２、須建立OTOP產品專區或專頁。

３、OTOP通路標章授權範圍內，應全數上架城鄉特色網之產品。

四、申請單位應於公告受理申請之時程內提出申請，提案所需繳送之文件如下：

（一）申請函文及商業經營證明文件。

（二）申請計畫書。

　　前項申請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通路基本條件說明文件。

（二）通路營運及行銷企劃書。

（三）OTOP產品專區規劃及行銷推廣策略說明。

（四）OTOP產品上架規劃說明。

五、本署得就本要點所訂相關事項，委託其他單位受理提案申請、辦理現地評核、標章核

發及後續追蹤管理等相關作業。

六、為推動OTOP通路標章授權制度，本署得設計畫審查會，主要任務職掌如下：

（一）OTOP通路標章授權使用審查作業。

（二）審議本標章授權推動制度重大異常事件。

（三）提供相關技術及專業諮詢。

（四）審議其他與OTOP通路標章授權相關事項。

　　前項審查會置委員七至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委員由本署就相關領域之學者與專

業人士聘兼之。

　　第一項審查會委員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

　　審查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之。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之。

七、申請計畫審查程序包括資格審查、書面審查、現地評核及會議審查。

　　前項現地評核對象以國內實體通路為主。

　　審查會審查結束後，將結果報請本署核定公告之。

　　經核定授權之計畫，由本署與被授權單位簽訂合約，並依相關規定執行。

八、申請計畫審查項目，包含通路基本條件、通路營運能力及行銷企劃可行性、OTOP產品

專區規劃完整性及OTOP產品上架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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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OTOP通路標章授權期間為二年，期限屆滿須重新申請授權。

　　被授權單位及通路如曾獲本署或本署主管相關基金補助或委辦者，得配合需要調整授

權期間，最長為十年。

　　本署得要求前項補助或委辦之OTOP通路繳納回饋金。有關回饋金之繳納依各補助或委

辦之規定辦理，或由本署另訂之。

十、OTOP通路標章非經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其使用權不得轉讓、買賣或租用，使用時應依

本署註冊之圖樣，非經本署同意不得改變形狀、顏色、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例放

大或縮小。

十一、被授權單位僅得將OTOP通路標章使用於被授權通路及相關推廣製作物，或其他經本

署同意之項目與範圍，不得用於其他未經核定授權之通路，亦不得將OTOP通路標章

作為商標、產品標章、服務標章或其他未授權範圍之使用。

十二、本署得對被授權通路實施現地評核及產品抽查等追蹤管理，廠商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被授權單位應於每季結束之次月五日前，回報被授權通路該季營運績效。

十三、被授權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本署得終止其標章之使用權：

　（一）被授權單位申請終止使用。

　（二）被授權單位解散或歇業。

　（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經主管機關依法註銷者。

　（四）違反第十點規定轉讓、買賣或租用OTOP通路標章使用權。

　（五）違反第十一點規定將OTOP通路標章使用於未經核定授權之通路或作為他

用。

　（六）違反第十二點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相關單位辦理現地評核及產品抽查。

　（七）經現地評核及產品抽查，OTOP通路標章授權範圍內，未全數上架城鄉特色

網之產品。

　（八）其他經本計畫審查會審定認為有損OTOP通路標章授權使用之情事。

十四、未經核定授權之單位擅用、冒用或盜用OTOP通路標章，本署將依本要點及相關法令

處理。

十五、被授權通路所販售之產品發生消費者糾紛或造成傷亡意外，應由被授權單位及產品

製造者負擔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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